
   

 

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温市监提〔2019〕97 号 

 
 

关于市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第 556 号 
提案的答复函 

 

徐琮琦、金可生、刘光辉、刘润平委员： 

你们在市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期间所提的《关于整治

“保健”市场乱象的提案》等均已收悉，经调查研究，现答

复如下：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自身的健康日益重视, 为

健康投资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对保健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诚如提案中所述，以中老年为主要销售对象，利

用虚假夸大宣传、欺诈高价推销等非法手段进行非法营销的

情况时有发生，引发较多消费投诉，扰乱保健品市场秩序，

严重破坏家庭和睦，不断损害监管部门形象，已成为社会关

注的焦点与监管部门的难点。对此，我局近几年持续密切关

注，在 2015 年就率全省之先出台《温州市保健食品会议营



销行为日常监督管理规范（试行）》规范市场行为。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年底，根据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九部门联合开

展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专项行动要求，我局

联合市各相关部门成立领导小组，出台整治工作方案，在全

市范围开展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

经过近一年半的努力，取得一定成效，专项整治行动共出动

执法人员 50442 人次，检查食品及保健食品经营户 46428 户，

立案查处 496 件，移送案件 81 起，罚没款 1160.97 万元。

尤其是鹿城区局成功破获的“康瑞祥”连锁非法营销案，涉

案货值达 800 万元，得到时任省食药监局朱志泉局长、卢永

福副局长和市领导的批示肯定。2017 年 12 月省局整治办在

我市召开全省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工作现场

会，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我市专项整治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和做

法。去年我市食品、保健食品欺诈与虚假宣传整治“百场”

宣传活动期间，以康瑞祥案件为原型，省、市、区局联合拍

摄宣传整治工作的微电影《较量》，广受好评，短短一周时

间网络点击率超过 50 万次。鹿城区在我市率先出台食品、

保健食品欺诈行为举报奖励办法，2019 年 1 月，对查获的江

苏聚贡股份有限公司虚假宣传销售案的举报人给与奖励，成

为全国首例群众因举报保健品欺诈行为获得政府现金奖励

的案例，相关情况分别在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和《焦

点访谈》栏目播出，被央视新闻客户端、人民网、新华社、

中国工商报、浙江法制报、以及本地多家媒体争先报道，在



社会引发强烈反响。 

今年年初，根据省政法委、省市场监管局、省药品监管

局、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和省广播电

视局等七部门关于印发《保健品市场乱象专项整治工作实施

方案》和省市场监管局、省通信管理局、省公安厅、省民政

厅、省综合行政执法指导办公室、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

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广播电视局、省中

医药管理局、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十

三部门《联合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的实施意见》

的整体部署，我局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在全市开展联合整治

“保健”市场乱象行动。保健品市场乱象整治工作已经纳入

2019 年全市平安建设过程性指标考核，年终将按照《保健品

市场乱象整治排名赋分办法》对各县（市、区）进行考核排

名。在专项整治期间，市市场监管系统乘胜追击，查办的 2

起案件入选省局典型案例，包括苍南县局查处的健乐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利用“免费体验式宣传”的方式，现场宣传和讲

解电位治疗仪有治病预防治疗功效的虚假宣传案；龙湾区局

查处的温州市强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通过组织健康知识讲

座、给老年人上课、免费体验产品等活动形式宣传自家的“电

位治疗仪”具有治疗疾病的功效的虚假宣传案。瑞安市还查

处一起传销案件，该案涉及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 58 人，

直接或间接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 700 多万元，现已移送公安

机关，引起较大的社会影响。至 5月底，全市市场监管系统



在整治期间共立案查处相关案件 42 件，移送公安机关 3件。

全市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案件 38 件，刑事打击人数

64 人。 

市场监管局作为保健品的监督管理部门之一，依照职责

权限加强保健品市场经营行为监管，我们责无旁贷。下一步，

我局将协同相关部门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强化联动协作，形成保健品市场整治工作合力 

保健品市场专项整治工作是一项涉及民生的重点工作，

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推进此项工作，狠抓落实，不懈怠不放

松，加大对保健品市场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切实保障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和消费安全。一是强化上下联动。根据整治方

案，明确整治重点、推进措施及责任分工，统筹推进全市整

治工作。市县启动联动机制，信息共享，追根溯源，一查到

底，确保发现问题及时处置。二是强化部门协作。由我局负

责保健品市场专项整治工作的牵头实施，充分发挥法院、检

察院、公安局、商务局、文化广电旅游局、卫生健康委等部

门职能优势，通过信息通报、督促检查等方式，实现信息共

享、协同作战，提升整治工作战斗力。三是加大行刑衔接。

发现重大案件线索联合公安机关一起摸排案情，加强协作，

对可疑线索、符合移送条件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二、强化专项检查，构建保健品市场日常监管机制 

保健品营销具有流动性、隐蔽性和对抗性，日常监管发

现难、取证难、处罚难，必须建立有效监管机制，实现长效



常态化监管。一是加强对保健食品经营日常监督检查，严查

各类违法行为。开展保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风险隐患排查，

紧密结合日常监管及专项整治工作，以问题为导向，组织开

展保健食品的专项检查和抽检。二是开展保健食品标签说明

书虚假宣传专项治理，从严查处与批准内容不一致的违法行

为。加大对保健品市场相关领域的广告监测，及时发现保健

品经营者的违法经营行为。三是开展打击保健食品非法添加

和滥用食品添加剂行动、食品加工小作坊整治等一系列食品

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通过严厉打击无证生产、非法添加和滥

用添加剂等违法行为，确保全市食品安全。 

三、形成围堵之势，全方位打击保健市场违法行为 

保健品市场整治需要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违法市场经

营行为的监管，加强对保健品购买重点人群的温情关怀和劝

导，也需要公安等司法部门加强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公

安部门将开展全环节攻坚，“全链条”打击涉保健品团伙犯

罪。围绕涉保健品领域违法犯罪特点，加大传统销售商、中

间商的打击力度，突出对生产终端、生产线和生产厂家的“全

链条、全环节”打击，通过强化先期工作，摸清、摸透非法

行为活动规律，最终实施有效彻底的摧毁其犯罪网络，打掉

非法经营窝点；检察部门针对涉保健食品违法行为达到刑事

立案追诉标准、涉嫌犯罪的，将加大逮捕和起诉力度，坚决

从重予以打击，形成严打高压震慑力，依法保障老年人权益。

注意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以及网络媒体中发现相关



线索，对于可能涉嫌犯罪但是侦查机关未刑事立案的，依法

做好立案监督工作；法院部门在审理涉保健食品违法营销案

件中，将严格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依法追究符合相应

罪名构成要件行为的刑事责任；卫生健康部门重点查处以中

医药“预防”“保健”“养生”“治未病”为名或假借医学理

论和术语欺骗、诱使、强迫消费者接受非法诊疗、谋取不正

当利益的行为。依法查处各种假借健康讲座、免费体检名义

进行非法诊疗，无证行医等行为；商务部门将依法加强对保

健品直销企业摸排整治工作，对在排摸中发现的问题，按照

管理权限，依法严格查处，直至按程序报批吊销其直销经营

许可证；文化广电旅游部门对医疗广告、专题广告实行专人

审核，规定各新闻专栏不得播出医疗广告，定屏广告不得上

医疗、保健品、药品广告等，坚决杜绝违法广告。 

四、开展科普宣传，努力营造社会共治氛围 

通过多种形式宣传保健食品科学知识、传递信息，进一

步增强消费者理性消费意识和辨假识劣能力。一是加强对重

点人群宣传力度。针对目前保健食品消费主力为老年人，其

自我防范意识弱的具体情况，制订有针对性的宣传和知识普

及方向。通过进老年大学、进社区、进村居等形式，举行“保

健品会议营销问题与防范知识”讲座等活动，增强老年人理

性消费意识；提醒老年人勿贪小便宜，尤其对赠送礼品、低

价换取超值商品等活动要保持警惕；勿轻信他人，尤其是对

进行认亲、无故奉承的陌生人要保持距离，一旦发现被骗，



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针对部分山区中老年人思想落后的具

体情况，组织在中老年人聚集的文化礼堂、老人活动中心进

行宣传，对辖区内老人聚集地进行宣传告知，向老年人普及

保健食品安全知识，满足老年人对健康知识的需求。二是提

高宣传普及度。我局将在全市部署开展保健食品“进校园、

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的“五进”专项科普宣

传活动。依托食品安全宣传周、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春节等

重点时段，利用市场监管公众号平台、电视台、报纸等媒体，

通过播放公益宣传片、公益广告、举办保健食品知识讲座、

发送宣传资料和开展现场咨询等形式，宣讲科学消费知识，

培育理性消费意识。三是鼓励公众参与监督。加强社会关心

关爱，提醒全社会特别是家属子女要关注家庭中老年人身心

健康，积极引导老人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保健品，到正规医院

就诊。公布投诉举报电话，鼓励中老年人及子女在发现违法

营销行为时积极投诉举报，发挥全民监督作用，形成社会共

治共管氛围。 

最后，感谢你们对市场监管工作的支持。 

联系人：林珍妹，联系电话：0577-89662068，13905779879 

 

 

                 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 年 6 月 27 日 

 



 

 

 

 

 

 

 

 

 

 

 

 

 

 

 

 

 

 

 

 

 

 

  抄送：市府办，市政协提案委、委员工委 

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9 年 6 月 27 日印发 


